
*A0601401* 
法人/團體  保戶身分確認聲明書 

※請確實依序填寫完成本聲明書第一項至第四項內容 

第一項、基本資料 

1. 法人/團體  名稱         

2. 行業類別/統一編號                             /(或註冊號碼)       

3. 註冊登記地址              □同要保書地址或□地址: 

4. 主要營業處所地址                □同要保書地址 或□同上或□地址: 

5. 設立登記日期及檢

附證明文件類別 

設立登記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文件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如主管機關核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

核准函、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公司登記證明書等) 

□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或核准成立或已備案之文件             

6. 高階管理人員 董事長、理事長、總經理、財務主管、主任委員/副主委或具相當類似職務之人 

職稱/ 身分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國籍 

董事長    □中華民國□其他:____ 

總經理    □中華民國□其他:____ 

    □中華民國□其他:____ 
 

7. 本法人保戶或法人股東為股份有限公司才需填寫本項 

本法人保戶或「直接或間接持有本法人保戶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之法人股東(以下簡稱主要股

東)」是否發行無記名股票，以下選擇須擇一勾選 

7-1.本法人保戶或主要股東之章程皆未有得發行無記名股票之記載。 

7-2.本法人保戶或主要股東之章程雖已明訂得發行無記名股票但未發行，或過去曾發行但目前已無

任何流通之無記名股票。 

7-3.本法人保戶或主要股東之章程曾明訂得發行無記名股票且已發行無記名股票，資料如下: 

持有無記名股票

之實質受益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其他:____ 
 

▓本法人 /團體或法人股東為股份有限公司時: 
1.本法人或法人股東之「持有無記名股票之自然人」轉讓無記名股票予他人時，倘該無記名股票受讓人經確認為本法人之實質受益人時，

承諾於知悉時將該受讓人之身分資料即刻通知貴公司。 
2.每次股東會後，應向貴公司更新其實質受益人資訊，並提供持有無記名股票達一定比率以上股東之資料。但本法人因其他原因獲悉具

控制權股東身分發生變動時，應即通知貴公司。 

第二項、法人、團體類別: 請勾選以下適用之類別、填寫相關資料並提供相關文件證明: 

□ 1. 我國政府機關 □ 6. 受我國監理之金融機構及其管理之投資工具 
□ 2. 我國公營事業機構 

□ 

7. 設立於我國境外，且所受監理規範與防制洗錢金

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所定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標準一致之金融機構，及該金融機構管理之

投資工具。對前開金融機構及投資工具需留存相

關文件證明（如公開資訊查核紀錄、該金融機構

防制洗錢作業規章、負面資訊查詢紀錄、金融機

構聲明書等） 

□ 3. 外國政府機關 

□ 
4. 我國公開發行公司或其子公司  
      公司簡稱/母公司名稱：____________ 

      股票代號/母公司股票代號：________ 

□ 

5. 於國外掛牌並依掛牌所在地規定，應

揭露其主要股東之股票上市、上櫃公

司，及其子公司: 
公司簡稱/母公司名稱：____________ 

    國外掛牌交易所代碼 ：____________ 

      股票代號/母公司股票代號：________ 

□ 8. 我國政府機關管理之基金 

□ 9. 員工持股信託、員工福利儲蓄信託 

□ 10.非屬編號 1~9 之身分，請續填【實質受益人身分

類型與資訊】欄位資料 

個人險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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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實質受益人身分類型與資訊 
註 1.實質受益人:指對保戶具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之自然人，包括對法人或法律協議具最終有效控制權之自然人。 
註 2.具控制權之最終自然人確認步驟如下：①填具持有法人股份或資本逾 25%以上之自然人②如無前述自然人，則填具透過其

他方式對保戶行使控制權之自然人③如未發現前述具控制權之最終自然人，應揭露擔任保高階管理人員之自然人身分。 
註 3.倘具有非自然人股東(指直接或間接持有保戶已發行股份之股東)時，請提供非自然人股東之股東名冊或出資證明等證明文件，以

辨識具控制權之最終自然人。 
註 4.投保傷害保險、健康保險或不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商品，可免填本欄位資料。但保戶係來自未採取有效防制洗錢

或打擊資恐之高風險地區或國家(包括但不限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者)，本項資料須填寫。 

1. 本法人/團體是否有任一自然人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法人/團體記名及無記名股份或資本超過 25%以上? 

□是(請填寫下列欄位資訊)      □否(請續填下列第 2 點)       
關係(如股東、出資人) 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國籍 
     
     
     
     

2. 本法人/團體是否有透過其他方式得行使控制權之自然人? 

□是(請填寫下列欄位資訊)         □否(請檢視第一項、基本資料欄之高階管理人資料是否填寫完整)    
職稱/身分 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國籍 

     
     
     
     
第四項、聲明及簽署: 
本法人/團體茲聲明、瞭解並同意下列事項: 
▓上述資料及相關文件(包括附件)均為屬實、正確且同意依貴公司業務需求，提供資料予以佐證，嗣後若

有任何異動，同意將於異動日起 30 日內主動通知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貴公司申請變更。 
▓已向高階管理人及實質受益人說明並取得其同意後始提供個人資料予貴公司，且上開人等均已了解本

聲明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本聲明書並具有上開人等書面同意貴公司蒐集、處理及

利用其個人資料之效力。 
▓因本聲明書或附件所生之爭議，悉依與貴公司間之業務契約及交易所約定之條款辦理。 

    此致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要保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以下欄位由業務員填寫)================================= 
業務員聲明事項: 
本人(業務員)已檢視及確認本聲明書所載事項，包括法人之合法證明(如:合格登記資格證照、營業職業或其他設立登記證照、

章程或類似之權力文件)，及高階管理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資料或資訊，並確認與要保書及本聲明書填載內容無不符情事。 
 
 
 
 
 
業務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民國____年 ____月____日                                              *A0601401* 



法人、團體保戶     高階管理人員暨實質受益人徵提範圍表 
壹、 高階管理人員(原則為必填項目)  

一、法人保戶 
編號 項目  至少應徵提之範圍 

1 原則 董事長、總經理 
(或與前述相當職位人員) 

2 特定條件  
特定條件 1 我國政府機關、外國政府機關或其分支單位 其機關首長/ 

分支單位之單位主管 

二、特殊情形 
編號 項目  至少應徵提之範圍 

1 獨資 負責人 
 

貳、 實質受益人 
編號 項目 徵提範圍/原則 
1 1. 我國政府機關。 

2. 我國公營事業機構。 
3. 外國政府機關。 
4. 我國公開發行公司或其子公司。 
5. 於國外掛牌並依掛牌所在地規定，應揭露其主要股東之股

票上市、上櫃公司及其子公司。 
6. 受我國監理之金融機構及其管理之投資工具。 
7. 設立於我國境外，且所受監理規範與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

作組織(FATF)所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標準一致之金融

機構，及該金融機構管理之投資工具。 
8. 我國政府機關管理之基金。 
9. 員工持股信託、員工福利儲蓄信託。 

免徵提 
 

2 特定條件: 必須依下列排序識別保戶之實質受益人： 
1. 辨識直接、間接持有該法人股份或資本超過 25%之自然人 
2. 如無前述自然人，則為透過其他方式對保戶行使控制權之自然人 
3. 如未發現前述具控制權之最終自然人，則應揭露擔任保戶

「高階管理人」之自然人身分 

雖屬前項 9 種類別之保戶，惟

保戶有註 1 或註 2 之情形者 
前項 9 種類別以外之其他保戶 

註 1: 有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情形如下: 
(1) 客戶來自未採取有效防制洗錢或打擊資恐之高風險地區或國家，包括但不限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

洗錢組織所公告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

議之國家或地區。 
(2) 足資懷疑該客戶或交易涉及洗錢或資恐。 

註 2: 保戶發行無記名股票者。 

個人險適用 


